
扬教院中学〔2021〕69 号

关于举行 2021 年扬州市“中学生与社会”

作文大赛及诗歌大赛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研室、市直各中学：

根据苏教研[2021]65号“关于举办‘七彩语文杯’江苏省第二十届‘中学生

与社会’作文大赛的通知”精神，特举行 2021年扬州市“中学生与社会”作文

大赛，并同期举办扬州市诗歌大赛。具体事项说明如下：

一、10月 18日前各县(市、区)完成初赛，上报参加全市中学生现场作文竞

赛选手名单(截止日期为 10月 20日，逾期视为自动弃权)。

二、因疫情防控要求，本次全市中学生现场作文竞赛不集中举行，在县市

区分设 6个赛点：竹西中学赛点（市直、广陵、开发区、生态科技新城、瘦西

湖景区）、宝应赛点、高邮赛点、江都赛点、邗江赛点、仪征赛点。各县市区

自定赛场学校并通知各校和选手，10月 23日上午 8:15前，所有参赛选手到各

县市区设立的分考场参加比赛。

参加现场作文和诗歌竞赛，竞赛程序和时间为：

第一场 8:30——10:30 作文大赛（根据题目作文）

场间休息 10:30——10:45（请学生自备干粮，学校提供饮水）

第二场 10:45——11:30 诗歌竞赛（根据题目作诗）

三、各县（市、区）参加市作文竞赛和诗歌大赛的名额（可根据情况微调）

县（市、区）初中选手 高中选手 县（市、区） 初中选手 高中选手

宝应县 35 40 仪征市 30 40
高邮市 35 40 市 直 35 49
江都区 35 40 开发区 6 —

邗江区 30 40 广陵区 12 6
蜀岗瘦西
湖景区 6 生态科技

新城 6



四、评选结果将统一公布，获奖证书由各县（市、区）教研员转发。作文

竞赛一等奖获得者代表扬州市参加江苏省“中学生与社会”的现场作文竞赛；

诗歌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将参加 12月下旬的大市选拔赛，优胜者代表扬州市参加

江苏省中小学诗歌竞赛。

五、各县（市、区）或学校务必派专人负责赴市、省参赛学生往返的安全，

比赛期间严格准守疫情防控要求。

六、参赛学生参加大市赛和省赛的食宿交通等费用由各校自理。

特此通知。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扬州高中语文名师工作室

扬州市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26 日

附件一：竞赛活动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附件二：苏教研[2021]65 号关于举办“《七彩语文》杯”江苏省第二十届“中学生与社

会作文大赛的通知”



附件一：竞赛活动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1.举办现场比赛，严格控制参赛学生数量，做好人员疏散和考场分流预案。

2.考点要安排专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并要做好消毒剂、口罩、手套等防疫

物资的准备，健全环境卫生和清洁消毒管理制度。

3.竞赛监考、工作人员及所有考生进考点前要做好身体健康状况监测，体温

低于 37.3℃方可进入考点。

4.考场按 30个座位的标准布置，座位横向间隔不得低于 80厘米。每个考点

都设有备用考场用于在考前或考中突发非传染性疾病或出现意外情况需要特殊

照顾的考生应考。

5.在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身体健康状况异常或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的考生或

工作人员，考点医疗防控人员应立即带至隔离室或当地指定医疗机构按发热病

人接诊流程，规范化就诊。



附件二：苏教研[2021]65 号关于举办“《七彩语文》杯”江苏省第二十届“中

学生与社会作文大赛的通知”






